
台州市嘬多跑-猡 改革I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蝌

台跑改办字 (⒛ 18〕 37号

关于印发台州市区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现将 《台州市区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改革实施方案》予以

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台州市
“
最多跑一次

”

201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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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区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

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
最多跑

一次
”

改革的总体部署,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建设工程竣工环节服

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规范建筑工程项目测绘及职能部门专项

竣工验收审批服务行为,按照 《关于贯彻落实
“
最多跑一次

”
改

革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建筑工程
“
竣工测验合一”

改革的实施意见》

(浙建 〔⒛17〕 10号 )、 《关于印发台州市深化一般企业投资项目

“
最多跑一次

”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台 政办发 〔⒛18〕 22号 )

等规定,结合台州市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联合测绘

(一 )测绘委托。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可在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

信息系统中自行选择入围的竣工综合联测联核机构 (以下简称联

测机构,入围联测机构由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牵头联合相关部门

确定,联测机构的考核与调整实行动态管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

并与之签订测绘合同,由联测机构实施竣工联合测绘。联合测绘

合同格式统一采用《台州市建筑工程项目联合测绘专用合同书(范

本 )》 (附件 2)。 联合测绘合同签订后,联测机构登陆
“
测验

合一
”
信息系统进行测绘项目备案。联合测绘内容包括规划核实

测量、绿地测量、地下管线测量、不动产测量 (房产测量、用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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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测量)、 人防测量、消防测量;测绘标准为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

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 (DB33/T1152-9018)。

(二 )测绘实施。

联测机构接受建设单位联合测绘委托后,应 当依据 《建筑工

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DB33/T1152-2018)

等测绘标准、规范,结合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测绘类型的不同

专业要求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规定,在不同时间节点和建设环

节分别进行测绘。要求在测绘合同各案后 7个工作日内分专业出

具竣工测绘及核实技术成果,并进行汇总。

(三 )成果提交。

联测机构对提供的测绘成果技术报告真实性负责。联测机构

按照合同要求出具测绘成果技术报告,通过测验合一信息系统分

别推送至规划、建设 (房管 )、 国土资源、人防、消防等相关联合

验收部门。相关部门收到测绘成果技术报告后,在 4个工作日内

开展审查并将反馈意见推送给联测机构,不反馈意见或者逾期反

馈意见的均视为确认同意。对于测绘成果技术报告中存在的漏测、

误测等不符合测绘成果要求的内容,联测机构应当根据反馈意见

进行修改,重新提交各相关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由联测机构

将经过各部门确认的测绘成果技术报告上传至建筑工程竣工测验

合一信Ⅰ息系统数据库中。

二、联合验收

(一 )窗 口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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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时,建设单位可以通过竣工测验

合一信息系统填写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附

件 3),提交联合验收申请材料 (材料清单目录按照法定、精简、

共享的要求,由各相关部门梳理并统一意见后,在浙江政务服务

网、行政服务中心等场所公布 ),申请联合验收。投资项目受理

平台 (窗 口)收到申请后,在竣工测验合一信‘息系统数据库中,

按需提取项目
“
联测成果

”、各级部门核发的电子证照等相关材

料,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发现申请材料缺失的,通知建设单位

或相关部门补送齐全后,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 J息 系统重新受理。

(二 )部门审查。

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息系统将相关材料分别推送给规划、建

设、国土资源、人防 (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 )、 消防等部门。

各部门收到测绘成果技术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

出具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部门审查反馈表》(附件 4)

及部门验收意见 (附件 5△ 5λ 不反馈意见或者逾期反馈意见的

均视为确认同意。

联验部门:

市规划局、市建设局 (含各区建设局、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

心)[市政、园林管理部门])、 市国土资源局、市人防办 (竣工验

收备案 )、 市公安消防部门分别在 3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意见;

专项验收部门:

市气象局 (油库、加油站、气库加气站、易燃易爆及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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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生产与储存场所,矿山旅游景点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

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认证的大型项目)在 3个工作日内出

具验收意见;

市水利局、市建设局 (城建档案、质量监督、亮化、竣工备

案部门 )、 市人防办 (质量监督)分别在 3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意

见;

部门验收审核意见有一项为不通过的,联合验收审核意见视

为不通过。各部门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息系统推送验收审核意见,

汇
`总
完成后,在 1个工作日内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

`息 系统加盖电

子公章出具《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查整改意见单》(附

件 16),推送至建设单位及联测机构。测绘成果整改完毕后,建

设单位重新申请验收。

(三 )综合意见出具。

各职能部门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息系统推送竣工验收审核意

见,汇
`总
完成后,在 1个工作日内通过竣工测验合一信】急系统加

盖电子公章出具 《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台州市建

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表》(附件 17),分别推送至建设单位、

国土不动产部门及档案部门,房地产项目同步推送至房管部门。

三、确权和归档。

(一 )确权。

国土不动产部门以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表》

作为登记确权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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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归档流程。

竣工测验合一信 J崽 系统产生的所有电子文件、业务数据 (包

括审批材料、测绘资料、意见书、流程信息、电子签章等 )应及

时收集、整理、鉴定、统计及日常维护管理,并定期向市城建档

案馆推送。

(三 )归档要求。

流程中涉及的所有纸质文件,应按照档案相关要求统一转换

成标准格式电子文件;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信 J息 系统产生的所

有电子文件、业务数据,应统一转换成档案规定的通用且不可更

改的格式,并采取相关技术封装保存。

各部门应确保流程中形成的电子文件准确、完整、可用、安

全。涉及保密的测绘资料,不得以电子的形式进行流转,严格按

照保密要求进行流转和归档。

四、其他

(一 )本方案实施的范围为台州市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

筑工程项目 (个人建房项目除外 )。 各县 (市)可参照执行。

(二 )本方案自2018年 7月 1日 起执行。其中, 《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 (DB33/T1152-⒛ 18)

适用的对象为⒛18年 7月 1日 后出让 (划拨 )的 国有建设用地上

的建筑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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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流程图

2.台州市建筑工程项目联合测绘专用合同书 (范本)

3.台 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4.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部门审查反馈表

5.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

6.台 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专项反馈表

7.项 目用地复核意见表/台 州市经营性建设项目土地

复核验收结论告知书

8.人防 (兼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表

9.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10.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各案情况登记表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各回执

12.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13.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14.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各案表

15.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

16.台 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查整改意见单

17.台 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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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测绘成果意见反馈③

4个工作日

ˉ̄ ˉ̄ ˉˉ̄ ˉ̄ ˉˉ̄ 丬̄)

推送测绘成果0

规划部闸

住建部门

国土部闸

人防部门

公安部门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测验合一流程图

⑥

推送验收材料

一

-
馈整改意见

2、 联合验收
(3个工作日)

反

馈

整

改

意

见

委

托

测

绘

①

成

果

提

交

0

7
个

工

作

日

1、 联合测量

〈11个工作日〉

3、 确认归档
(1个工作日〉

规划核实确认书

住建部门

房管、绿化、

亮化、市政、

城建档案

国土部门

不动产登记

用地复核意见
国土部闸 用地复核意见

人防 (兼顾〉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意见表

人防工稆验收

消防验收意见书

投诱项目受理

平台 (窗 口〉

生产建设项日水 Ⅱf、:

水保验收报备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人防i程质薰监督报肯

工程质监部门

人防质监部门 人防质量监督

房屋建筑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表各区建设部门

防茁装置验收意见书
气象部闸 防雷装置验收

投资项目受理

平台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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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州市建筑工程项目联合测绘专用合同书
(范本 )

项 目名称 :

合 同编号 :

台州市测绘与地理信 `息局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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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合同编号 :

乙方:                签订地点:

测绘资质等级:            签订时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

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测绘范围: (包括测区地,点 、面积、测区地理位置等)     -
第二条 坝刂绘内容: (规划核实测量、用地复核及不动产测量、房产测

量、人防测量、消防测量、地下管线和绿地率测量项目及工作量等。双方  °

要如实填写 )

第三条 执行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

级别

1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和竣工综合

测量技术规程》

DB33/T 1152-2018
省标

’

~ 《城市测量规范》 CJJ/T 8-2011 国 标

3 《工程测量 规范 》 GB50026-2007 国 标

4
《国家基本 比例尺地 图图示第 1部 分 :

⒈500⒈ 10001∶ 2000地 形图图式》
GB/T20257.1—2007 国标

5
《1∶ 500⒈ 10001∶ 2000数字地形图测绘规

范》
DB33/T 552-2014 省 标

6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 术

规范》
CH/T 2009-2010 国标

7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 术

规范》
CH/T 09-2010 国标

8 《房产测量规范》 GB/T 17986.1— 2000 国标

9
《浙江省房屋建筑面积测算实施细则》(试

行 )

省 标

10 《浙江省城镇地藉调查规程》 省 标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 国 标

’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国标

13
《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

指南》
省 标

14
《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人 民防空设施编

制标准》
DB33-T-1079 省 标

15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34-2004 国标

16 《管线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1033— 2014 国标

其他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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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坝刂绘工程费:

1、 取费依据: 《测绘工程产品价格》和其他有关价格标准。

2、 取费项目及预算工程`总价款 :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

2、 自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设计书之日起  日内完成技术设计书的审

定工作,并提出书面审定意见。

3、 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

工作、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

4、 甲方保证工程款按时到位,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5、 允许乙方内部使用执行本合同所生产的测绘成果。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 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  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本

合同的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设计书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2、 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日内组织

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3、 乙方应当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

4、 允许甲方内部使用乙方为执行本合同所提供的属乙方所有的测绘成

果。

类别 工作内容 单位
因难
级别

单价
(元 )

工作量 费用 备 注

规划核实测量

用地复核及不

动产测量

房产测量

人防测量

消防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

绿地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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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第七条 坝刂绘项目全部成杲应于  年  月  日前交甲方验收。

第八条 乙方应当于工程完工之日起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验收,甲 方

应当自接到完工通知之 日起  日内,组织有关专家,依据本合同约定使

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工的测绘工程完成验收,并出据测

绘成果验收报告书。                         .
对乙方所提供的测绘成杲的质量有争议的,由测区所在地的省级测绘

产品质量监瞥捡验站裁决。其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九条 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

第十条 坝刂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元。并

预付工程预算`总价款的  %,人 民币  元。

2、 当乙方完成预算工程总量的  %时 ,甲方向乙方支付预算工程价

款的  %,人 民币  元。

3、 当乙方完成预算工程总量的  %时 ,甲方向乙方支付预算工程价

款的  %,人 民币  元。

4、 乙方自工程完工之日起  日内,根据实际工作量编制工程结算书 ,

经甲、乙双方共同审定后,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自测绘成果验收合格

之 日起  日内,甲方应根据工程结算结杲向乙方全部结清工程价款。

第十一条

1、 自测绘工程费全部结清之日起  日内,乙方根据技术设计书的要

求向甲方交付全部测绘成果。

2、 乙方向甲方交付约定的测绘文本成果  份。甲方如需增加测绘成

果份数,需另行向乙方支付每份工本费  元,同 时提交相应的电子数据  
′

成果。                               ˉ

第十二条 甲方违约责任                      。

1、 合同签订后,乙方未进入现场工作前,由于甲方工程停止而终止合

同的,甲方无权请求返还定金。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偿付乙方预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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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 30%,人民币  元;乙方已进入现场工作,甲方应按完成的实际工

作量支付工程价款,并按预算工程费的  %(人 民币  元 )向 乙方偿

付违约金。

2、 乙方进场后,甲方未给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而造成停窝

工时,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停窝工费,停窝工费按合同约定的平均工日产值

·  (  元/日 )计算,同时工期顺延。

.   3、 甲方未按要求支付乙方工程费,应按顺延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包,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影响工程进度的,甲方应承担顺延工期的责任,并根

据本条第二项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停窝工费。

4、 对于乙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乙方的测绘成果,甲方有义务

保密,不得向第三人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

方按本合同工程款总额的 20%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乙方违约责任

1、 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双倍

返还定金。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乙方向甲方赔偿已付工程价程款
`总
额的

%,人民币  元,并归还甲方预付的全部工程款。

2、 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 ,

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拖期损失费,

每天的拖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预算工程`总造价款的  %计算。因天气、

交通、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工程拖期,乙

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 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

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工程款

总额的 20%赔偿损失。

·   4、 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标的的,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偿

。 付预算工程费30%(人民币  元 )的违约金。

第十四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

定及时协商处理。

-13-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

第十六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

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

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 事人双方同意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当 事

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叉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

民法院起诉 )。

第十八条 附则

1、 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2、 本合同一式 叁 份,甲方 贰 份,乙方 壹 份。

甲方 :

住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电 话 :

传 真 :

E-mai1∶

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14—

乙方 :

住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电 话 :

传 真 :

E-mai1∶

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附件 3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 目位置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单体数量 幢 (栋 ) 建筑面积 耐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验 收 内 容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规划部门反馈

□绿化专项反馈

□市政专项反馈

□人防工程验收

□消防竣工验收

□用地复核验收

专项验收

□水保验收报备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验收

口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建筑亮化验收

□城建档案专项反馈

本项目已具各竣工验收条件,现 自愿申请竣工核实联合验收,以上内容核实无

误,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请予以受理。

申请单位:               (加 盖公章 )

申 请 人:         联系方式: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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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部门审查反馈表

建设单位

项 目位置

项目名称

验收内容

验 收审查 意见为 □通过 □不通过 (如刁

1、

2、

3、

4、

5、

经办人 (签字 )∶

通过,详细列出整改意见 )。

联系电话 :

验收部门 (盖章 )

年  月

备注:请各部门在收到竣工技术资料成果 3个工作日内反馈本表。

— 16—



附件 5

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

浙规核字第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和 《浙江省城

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及国家、省有关规定,经核实,本建设工

程已具备竣工规划确认条件,颁发此书。

核发机关 :

日  期 :

建设单位 (个人 )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位置

建设规模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号

附件及附图名称 :

避守扌项 :

一、本确认书是建设工程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侬法核实具备竣工规划确认条件的法律凭证。

二、未取得本确认书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建设主管部门不子竣工备

案,房屋登记机构不子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三、本确认书的附件与附图由核发机关侬法确定,与本确认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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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台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绿化专项反馈表

目

本

况

项

基

情

建设单位

项 目名称

项目用地选址编号

绿化施工单位

图纸电子文件

规划核定绿地率

绿地

建设

情况

应建设绿地面积 (矿 )

实际建成绿地面积 (∥
)

不足绿地面积 (∥ )

应缴纳异地绿化补偿费 (元 )

屋顶绿化建设情况

绿化种植生

长情况

1%公共

文化计划

实施情况

核实

认可

意见

科室意见:

参加规划核实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负责人意见:

日签名 :

单位意见 (公章》

日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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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城建档案反馈表

项目

基本

情况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详细建设地点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

建筑面积
2

m
长度

(市政道路、管线 ) km

案

况

档

情

工程准备

阶段文件

监理文件

施工文件

竣工图

其 他

城建

档案

管理

机构

意见

科室意见:

参加规划核实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日

单位意见 (公章λ

签名 : 日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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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建筑亮化反馈表

工程

监理

情况

现场工程监理意见:

建筑

亮化

管理

机构

核实

意见

现场规划核实意见:

参加规划核实人员签字:

分管负责人意见:
单位意见 (公章》

-20-

目

本

况

项

基

情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工程监理或业主单位 (公章》

签名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名 :

日

月 签名 : 日



台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

市政反馈表

项目

基本

情况

建 设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项目建设地点

土建施工单位

排水

设施

建设

情况

排水许可情况

雨、污分流情况

预处理设施情况

接入市政管网情况

排水管线竣工图

市政

设施

情况

道口开设情况

市政人行道设置情况

市政设施修复情况

核实

认可

意见

科室意见:

参加规划核实人员签名 : 年  月  日

分管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日

单位意见 (公章》

签名 :

日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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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项目用地复核意见表

用地单位

项目名称

出让合同编号

出让土地面积 (∥ )
复核验收土地面积

(m2)

规划建筑面积 (∥ )
复核验收建筑面积

(m2)

复

核

意

见

经复核,该项目建设指标符合出让合同,同 意通过复核验收。

台州市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22—



台州市经营性建设项目土地复核验收结论告知书

编号:(   )

贵单位申请的 项目验收申请已于 年

月  日安排现场验收。经验收组人员实地踏勘、资料审核 ,

认为你单位项目实施成果与批准的土地使用条件和批后监管等要

求基本符合,同 意通过用地复核验收。

台州市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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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人防 (兼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许可证号 工程类型

工程总建筑面积 人防建筑面积

人防使用面积 防护等级

地下层数 人防层次

平时功能 战时功能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 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
人防资质

等级

质量监督单位

人防主管部门

意见 (盖章 )

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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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台州市市公安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台公消验 〔201〕 第 000号

关于××单位××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

××单位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

规定,我支队对你单位申报的××建设工程 (X公消验凭字 E⒛ 18〕 第 0001

号 ),详细工程地址,建设工程类别,使用性质 (具体到楼层 ),建设规模

(层数、高度、面积等,有多个单体或部位的逐一写明)进行了消防验收,

根据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公

消审 〔⒛13〕 第 0001号 ),经资料审查、现场抽样检查和功能测试,综合

评定该工程消防验收合格。

工程投入使用后,你单位应加强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保证完好有

效;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确保安全。

工程如需扩建、改建 (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的 ,应

当依法申报消防设计审核或者备案;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投入使用、营

业前应依法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印章 )

年  月  日

ˉ̄ 25--



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台公消验 (201〕 第 OO0号

关于××单位××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不合格的意见

x× 单位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

规定,我支队对你单位申报的××建设工程 (X公消验凭字 〔⒛13〕 第 0001

号 ),详细工程地址,建设工程类别,使用性质 (具体到楼层 ),建设规模
(层数、高度、面积等,有多个单体或部位的逐一写明)进行了消防验收,

根据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x公

消审 (⒛ 13〕 第 0001号 ),经资料审查、现场抽样检查和功能测试,综合

评定该工程消防验收不合格,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法律依据、技术标准 (具

体到条、款、项λ 如:2#楼的防烟楼梯间前室的面积为 3.5平方米,不符

合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⒛ 05年版 )第 6.2.1。 2条

规定。

以上问题,你单位应进行整改,整改合格后重新申报消防验收,未经

消防验收合格,该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如不服本意见,可 以在收到本意见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印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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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情况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浅子比勖V主
颗 麸

联系
电话

工程名称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工程地址 备案审批日期

类 别
□新建 □扩建 □改建 (□ 装修 □建筑保温 □改变用

途 )

使用
性质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消防设计各案凭证文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嘟 讳 V主
甄 欹

联系人
系
话

联
电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单体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耐火等级
层 数 建筑高度

(m)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 )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储

罐

设置位置 总容量 (m3)

名
编

罐

及

储
称

号
设置形式 储存形式

储存物质
名称

储存容量 火灾危险性

设置型式:11外浮顶罐;2、 内浮顶罐

气体球型罐;7、 干湿可燃气体储罐;8
储存形式:1、 地山 2、 半地下;3、 地下

0(固 定顶罐;4、 卧式罐;5、 液体球形罐;

湿式可燃气体储罐;9、 其他

堆

场 储  量 储存物质名称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 A □Bl □ △ 保温层数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改建工程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W) 装修层数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消
防

设
施

□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应急照明

□火灾百动报警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防烟排烟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消防电梯
□灭火器 □其他 :

验收
备案
情况

备案时间 备案号

是否确定为
检查对象

是□

否□
检查是否

合格

□

□

是

否

消防
确认

加盖消防受理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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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回执
编号 :

兹收到 ( 申请单位 )于 (报备时间)提交的 ( 报备项

目名称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材料:

1. 、 2。

3. ,符合格式要求且已向社会公开,我

局接受报备。

台州市水利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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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编号:   共  页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报 告

目录:

1、 工程基本情况表
2、 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情况表
3、 监督结论及文字说明
4、 其他材料

工程名称 :
监督登记号:

监督机构 :

年  月 日

ˉ̄ 29-ˉ



工 程 基 本 情 况

工 程 名 称 结构类型及层数

工 程 地 址 工 程 类 别

工 程 规 模 M2 其中地下工程 : M2

工程开工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

工程施工许可
证号

监督登记号

单 位 名 称 法 人 代 表 项目负责人

建 设 单 位

勘 察 单 位

设 计 单 位

监 理 单 位

施 工 单 位

姓  名 行政执法证号码
监督人员资格

证号码

监督组

实施质量监督起止时间:

-30—



(一 )质量行为牡查情况

(二 )质量控制资料抽查情况

监督牡查

牡测情况 (三 )实体质量抽查、抽测情况

(四 )建筑原材料、构配件等抽测情况

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情况表

-31一



l

工程质量问

题整改及

反馈情况

组织或者参

与工程质量

事故的调查

处理情况

重要分部
(子分部 )

工程验收

监督情况

分户验收

监督情况

工程竣工验

收监督情况

—̄ 32-—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结 论

监督组工

程质量监

督结论

监督组成员 (签字》

签字时间: 日

分管领

导、(技术

负责人 )

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 (签字》

签字时间:

月

 
日

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

机构审核

意见

法人代表 (签字λ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盖章 )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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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

工程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

单位邮编 | 联系电话

质量监督意见:馁 写要求丿

台州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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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房屋建筑工程

∶  竣工验收备案表

浙江省建设厅制
编号:□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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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J
‘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目录

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的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等部门出具的

》书明说用使宅住
 
 
 

°

《

 
 

件

监理等单位

案
 
 
 
 
 
 

·’ 
 

·’
 
 

和

 
 

丶叉

档
 
 
 
 
 

书

 
 

料

 
 

》
 
 

它

建

 

修

资

书

其

城
 
 
 
 
 

保

 
 

验

 
 

证
 
 

的

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

2、 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3、 勘察、设计、施工、

环保、

量

试

保

供

质

性

量

提

程

能

质

须

竣工验收原始文件;

⒋

丶叉

5
丶

6
丶

7
丶

8
丶

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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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各案日期

工程名称 建设面积/造价

工程用途 结构类型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施工图审意见 设计年限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 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 (总包 ) 资质等级

主要分包单位 资质等级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施工许可证

竣

工

验

收

意

见

勘察单位

意  见
法人代表 :

(公章 )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意  见
法人代表 :

(公章 )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意  见

法人代表 :
(公章 )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意  见
法人代表 :

(公章 )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意  见
法人代表 :

(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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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的竣收各案文件于 日收讫,文件齐全。

各案机关 (公章 )

年  月  日

各案机关负责人 各案经手人

各案机关处理意见:

备案机关 (公章 )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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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防 雷 装 置 验 收 意 见 书
编号:(  )雷 验[ ] 号

项目名称 :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名称:

经验收,上述防酉装呈符合国家有

关标准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使
用要求。

(公章 )

年 日

¨

月

建设单位地址

建筑
工程

设计单位 资质证号

施工单位 资质证号

防雷

产品

合格
证

生产厂家

产品名称

及型号

防雷检测单位 资质证号

使用性质 防雷类别

防雷

装置

检测

报告

报告

编号

备

 
 
注

1、 本建设项目验收后如需在建设项目内 (外 )部增加防

雷设 (各 )施 ,在新增设 (备 )施投入使用前,应向气象主

管部门申请验收。

2、 根据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浙江省雷电

灾害防御和应急办法》第十六条等规定,投入使用的防雷装

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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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审查整改意见单

丶
.
 
 
 
 
 
 

心

j

建设单位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

验收联合审查意见为不通过,现将各单位反馈如下:

1、 (详细列出整改意见 )。

2、

3、

请贵单位根据以上审查意见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 , 重新申请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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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台州市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表

‘

、

V

建设单位

项目位置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竣工联合验

收结论

经汇总各职能部门的反馈意见 ,

部门验收审核。

该建筑工程已通过各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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嘬多跑一次

’
弓蝉二工饣陶:导小组松 室 ⒛18年 5月 2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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